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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、
第
二
次
長
沙
會
戰—

再
度
大
捷 

鼓
舞
民
心
士
氣

民
國
二
十
七
年
十
月
，
武
漢
會
戰
結
束
後
，
日
軍
在
我
國
戰
場
陷
入
進
退
兩
難
之
相
持
階
段
，
為

了
獲
得
戰
爭
所
需
的
戰
略
資
源
，
例
如
石
油
、
橡
膠
、
錫
等
，
日
本
乃
逐
漸
將
其
侵
略
目
標
指
向
東
南

亞
地
區
，
二
十
九
年
九
月
，
日
本
趁
法
國
在
歐
洲
戰
場
被
德
國
擊
敗
的
機
會
，
成
功
進
駐
法
屬
印
度
支

那
聯
邦
（
中
南
半
島
越
南
、
寮
國
、
柬
埔
寨
一
帶
）
北
部
。
日
本
此
舉
的
目
的
非
常
明
確
：
切
斷
國
際

援
華
通
道
（
滇
越
鐵
路
）
，
以
孤
立
我
國
。

日
侵
東
南
亞 

美
日
利
益
嚴
重
衝
突

民
國
二
十
九
年
九
月
，
日
本
與
德
國
、
義
大
利
簽
訂
《
三
國
同
盟
條
約
》
，
形
成
軸
心
國
集
團
。

這
使
得
日
本
的
侵
略
行
為
形
成
對
美
、
英
等
國
更
深
層
的
威
脅
。
三
十
年
七
月
，
日
本
進
一
步
全
面
進

駐
法
屬
印
度
支
那
南
部
（
包
括
越
南
金
蘭
灣
等
重
要
海
軍
基
地
）
。
這
次
軍
事
行
動
的
意
義
，
表
明
了

日
本
不
僅
是
為
了
切
斷
從
外
援
華
管
道
，
更
是
將
其
軍
事
觸
角
伸
向
了
東
南
亞
腹
地
，
對
英
屬
馬
來
亞

（
含
新
加
坡
）
、
荷
屬
東
印
度
、
美
屬
菲
律
賓
等
地
區
構
成
直
接
的
戰
略
威
脅
。
同
月
美
國
對
日
本
全

面
實
施
石
油
禁
運
，
這
使
得
日
本
的
資
源
供
應
日
益
匱
乏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初
，
隨
著
日
本
在
亞
洲
的
擴
張
與
美
國
實
施
的
對
日
經
濟
制
裁
，
兩
國
關
係
利
益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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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軍
施
壓
武
漢 

敵
欲
再
侵
長
沙

生
嚴
重
歧
見
與
衝
突
。
日
、
美
之
間
為
避
免
爆
發
戰
爭
，
雙
方
於
美
國
華
盛
頓
特
區
舉
行
長
達
近
一
年

的
外
交
談
判
。
當
日
本
興
兵
對
長
沙
發
動
第
二
次
攻
擊
時
，
雙
方
正
在
進
行
第
二
階
段
談
判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，
美
、
日
矛
盾
加
劇
後
，
美
國
為
自
身
利
益
，
並
為
弱
化
日
本
對
南
洋
的
蠶
食
腳
步
，

除
與
日
本
展
開
外
交
談
判
，
更
加
強
對
我
國
相
關
的
援
助
，
期
使
國
軍
能
夠
繼
續
拖
住
和
消
耗
日
本
在

華
的
軍
事
力
量
。
這
均
促
使
日
本
希
冀
盡
快
解
決
對
華
戰
事
，
以
擺
脫
長
期
在
我
國
戰
場
處
於
進
退
兩

難
的
消
耗
困
境
。
於
是
，
日
軍
希
望
在
對
華
戰
爭
中
取
得
一
場
重
大
會
戰
的
勝
利
，
更
為
日
美
談
判
壯

己
聲
勢
。

長
沙
作
為
重
要
的
戰
略
要
地
，
對
日
軍
占
領
的
武
漢
地
區
而
言
，
構
成
實
質
性
的
威
脅
最
大
。
自

兩
年
前
日
軍
第
一
次
攻
略
長
沙
遭
致
敗
績
，
日
軍
希
望
對
長
沙
再
興
攻
擊
，
擊
破
國
軍
第
九
戰
區
主
力

部
隊
，
以
緩
和
國
軍
對
武
漢
日
益
嚴
重
的
壓
力
，
確
保
日
軍
在
華
中
地
區
的
穩
定
。

防
禦
長
江
中
游 

我
軍
重
設
第
六
戰
區

民
國
二
十
九
年
六
月
，
棗
宜
會
戰
之
後
，
由
於
宜
昌
失
守
，
使
日
軍
得
以
控
制
長
江
中
游
的
重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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敵
欲
正
面
強
攻 

我
採
誘
敵
殲
滅
戰
法

民
國
三
十
年
八
月
下
旬
，
日
軍
從
豫
南
抽
調
第
三
師
團
、
鄂
西
方
面
的
第
四
師
團
主
力
、
第
十
三

師
團
之
第
一
一
六
聯
隊
、
獨
立
第
十
八
旅
團
一
部
、
贛
北
之
第
三
十
三
師
團
一
部
、
獨
立
第
十
四
旅
團

三
個
大
隊
，
獨
立
砲
、
工
兵
各
一
聯
隊
，
先
後
向
湘
北
臨
岳
集
中
，
結
合
其
原
守
備
湘
北
之
第
六
師
團
、

鄂
南
之
第
四
十
師
團
（
欠
第
二
三
五
聯
隊
）
，
附
兵
艦
二
十
餘
艘
、
汽
艇
百
餘
隻
、
飛
機
百
餘
架
，
總

兵
力
約
十
二
萬
餘
人
，
指
揮
官
為
第
十
一
軍
軍
長
阿
南
惟
幾
。

據
點
，
除
對
國
軍
戰
略
物
資
運
輸
和
西
南
防
線
形
成
重
大
威
脅
，
更
對
我
國
的
戰
時
首
都
重
慶
構
成
潛

在
危
害
，
同
年
七
月
，
我
軍
事
委
員
會
為
了
強
化
長
江
中
游
地
區
的
防
禦
，
特
別
是
湖
北
、
湖
南
一
帶
，

及
阻
遏
日
軍
沿
江
向
上
游
推
進
，
在
該
地
區
重
設
第
六
戰
區
。

民
國
二
十
九
年
七
月
，
由
於
國
軍
第
六
戰
區
的
成
立
，
與
第
九
戰
區
比
鄰
之
第
三
、
第
五
、
第

六
戰
區
間
之
責
任
地
境
線
略
作
調
整
：
第
九
戰
區
向
西
、
向
北
與
第
六
、
第
五
戰
區
的
分
界
是
石
門
橋

（
常
德
以
南
約
十
五
公
里
）
、
連
山
湖
南
岸
、
大
通
湖
北
岸
、
洞
庭
湖
北
岸
沿
長
江
至
武
漢
下
游
，
迄

九
江
之
線
；
向
東
與
第
三
戰
區
的
分
界
為
蕪
湖
與
鄱
陽
湖
口
之
線
。
這
幾
個
戰
區
環
繞
在
武
漢
周
邊
，

對
武
漢
日
軍
之
進
襲
長
沙
形
成
牽
制
。



145

日
軍
基
於
第
一
次
長
沙
會
戰
對
長
沙
採
迂
迴
包
圍
戰
略
，
分
由
贛
（
江
西
省
）
北
、
鄂
（
湖
北
省
）

南
、
湘
（
湖
南
省
）
北
各
方
面
調
集
兵
力
，
採
分
進
合
擊
，
多
路
進
犯
，
造
成
戰
鬥
正
面
較
廣
，
部
隊

協
同
聯
繫
不
易
，
致
遭
失
敗
之
教
訓
；
此
次
作
戰
構
想
乃
集
中
兵
力
改
由
正
面
攻
擊
，
即
由
湘
北
直
驅

長
沙
，
除
先
以
一
部
掃
蕩
大
雲
山
，
減
輕
側
背
威
脅
，
續
以
主
力
強
渡
新
牆
河
、
汨
羅
江
，
沿
湘
鄂
公

路
及
粵
漢
鐵
路
地
區
長
驅
直
入
，
以
閃
擊
戰
要
領
，
突
破
狹
小
正
面
，
遂
行
滲
透
，
並
採
局
部
包
圍
，

向
瀏
陽
河
畔
突
進
，
充
分
展
現
機
動
奇
襲
之
威
力
。
同
時
一
面
進
攻
，
一
面
使
用
多
量
工
兵
，
並
徵
召

民
伕
修
復
作
戰
進
路
，
期
使
減
少
損
害
，
以
達
戰
果
。

我
軍
事
委
員
會
對
此
次
長
沙
會
戰
，
仍
以
第
九
戰
區
為
主
，
加
強
各
軍
戰
地
整
備
。
贛
西
方
面
由

第
十
九
集
團
軍
負
責
，
主
力
駐
於
祥
符
觀
、
奉
新
、
靖
安
等
修
水
以
南
至
錦
河
之
間
；
修
水
以
北
由
第

三
十
集
團
軍
守
備
，
主
力
集
結
於
三
都
、
修
水
附
近
；
至
湘
北
方
面
，
以
第
二
十
七
集
團
軍
守
楊
芳
林
、

鐵
柱
港
、
通
城
至
桃
樹
港
一
線
，
大
雲
山
為
其
前
進
據
點
；
以
第
九
十
九
軍
防
衛
歸
義
、
營
田
、
湘
陰

至
青
山
、
沅
江
等
湖
南
要
地
；
另
有
駐
蒲
塘
、
甕
江
鋪
、
長
樂
街
一
帶
之
第
三
十
七
集
團
軍
；
和
駐
瀏

陽
、
金
井
、
橫
山
地
區
之
第
二
十
六
集
團
軍
，
及
第
十
軍
為
第
二
線
兵
團
。
計
使
用
十
三
個
軍
，
總
兵

力
計
三
十
七
萬
餘
人
，
指
揮
官
是
第
九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薛
岳
。

國
軍
作
戰
構
想
，
仍
採
誘
敵
殲
滅
戰
法
，
並
適
時
切
斷
日
軍
補
給
線
。
除
以
正
面
兵
團
逐
次
消
耗

日
軍
戰
力
，
並
保
持
主
力
兵
團
於
敵
後
及
其
兩
翼
，
誘
日
軍
至
撈
刀
河
南
北
地
區
，
並
適
時
調
集
國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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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戰
作
戰
過
程
：
（
民
國
三
十
年
九
月
上
旬
至
十
月
中
旬
）

日
軍
水
陸
並
進 
國
軍
猛
烈
截
擊

民
國
三
十
年
九
月
六
日
，
日
軍
為
掩
護
其
主
力
集
中
與
展
開
，
以
其
第
六
師
團
第
二
十
三
聯
隊
，

分
兩
路
由
忠
坊
桃
林
向
我
大
雲
山
游
擊
根
據
地
進
犯
，
經
國
軍
先
後
在
王
家
山
、
南
冲
、
八
百
市
、
草

鞋
嶺
附
近
予
以
痛
擊
，
日
軍
退
守
大
雲
山
西
側
的
方
山
洞
。
七
日
，
日
軍
除
以
一
部
向
大
雲
山
進
犯
，

並
以
兵
艦
十
餘
艘
、
汽
艇
二
百
餘
艘
、
民
船
數
百
隻
，
向
洞
庭
湖
以
西
各
地
活
動
，
以
保
障
其
主
力
軍

之
右
翼
，
經
國
軍
浴
血
反
擊
，
雙
方
激
戰
，
迄
二
十
九
日
夜
，
使
其
潰
退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九
月
十
七
日
拂
曉
，
日
軍
主
力
分
由
港
口
、
西
六
房
、
潼
西
街
、
新
牆
，
開
始
強
渡

新
牆
河
，
經
我
第
二
十
七
集
團
軍
各
部
守
軍
猛
烈
截
擊
，
予
以
相
當
消
耗
後
，
除
留
一
部
與
日
軍
保
持

接
觸
，
主
力
即
轉
移
楊
林
街
、
關
王
橋
、
三
江
口
方
面
，
向
敵
側
擊
，
並
尾
擊
南
犯
之
敵
，
十
九
日
，

分
抵
汨
羅
江
岸
；
二
十
日
，
日
軍
由
黃
棠
、
浯
口
、
長
樂
街
、
伍
公
市
、
新
市
、
駱
公
橋
、
歸
義
分
渡

主
力
於
平
江
、
瀏
陽
、
株
洲
間
地
區
，
向
敵
側
背
轉
移
攻
擊
，
並
以
強
大
兵
團
從
事
側
擊
、
尾
擊
或
追

擊
戰
鬥
，
進
而
聚
殲
之
。
同
時
軍
事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蔣
中
正
通
令
第
三
、
第
五
、
第
六
戰
區
，
以
全
力

攻
擊
當
面
之
敵
，
俾
以
牽
制
日
軍
，
以
求
勝
戰
。



147

後
，
以
一
部
向
甕
江
鋪
方
面
移
動
，
企
圖
包
圍
我
右
翼
，
經
與
國
軍
第
二
十
六
軍
激
戰
後
，
分
由
三
角

塘
南
竄
，
向
金
井
迂
迴
；
同
時
正
面
之
敵
亦
向
我
福
臨
舖
、
樂
橋
、
三
姊
橋
猛
犯
，
國
軍
第
十
軍
為
誘

敵
深
入
，
採
逐
次
抵
抗
後
，
分
向
撈
刀
河
、
瀏
陽
河
決
戰
地
帶
逐
次
轉
移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第
三
戰
區
向
當
面
日
軍
發
起
總
攻
，
使
敵
疲
於
奔
命
，
難
以
兵
力

轉
用
。
第
五
戰
區
適
時
分
向
襄
河
與
平
漢
鐵
路
間
之
日
軍
攻
擊
，
以
截
斷
漢
宜
公
路
。
二
十
六
日
，
進

犯
長
沙
的
日
軍
分
途
進
至
撈
刀
河
岸
，
除
以
一
部
由
渡
頭
市
向
長
沙
東
南
迂
迴
，
並
以
一
部
迂
迴
長
沙

之
東
，
主
力
則
從
正
面
猛
犯
，
企
圖
包
圍
長
沙
，
長
沙
告
急
。
同
日
第
六
戰
區
在
司
令
長
官
陳
誠
指
揮

下
，
所
轄
國
軍
發
動
宜
昌
攻
勢
，
俾
行
「
圍
魏
救
趙
」
之
計
。

長
沙
一
度
失
守 

國
軍
圍
魏
救
趙

民
國
三
十
年
九
月
二
十
七
日
下
午
四
時
，
日
軍
以
一
部
便
衣
隊
竄
入
長
沙
市
內
，
另
一
部
快
速
隊

與
便
衣
隊
經
過
渡
頭
市
鑽
隙
犯
株
洲
，
並
於
長
沙
附
近
空
降
傘
兵
百
餘
人
，
長
沙
城
內
遂
形
成
混
戰
。

二
十
八
日
，
日
軍
第
四
師
團
占
領
長
沙
，
此
時
，
我
平
江
、
瀏
陽
、
株
洲
方
面
轉
用
之
第
七
十
二
、
第

七
十
四
、
第
七
十
九
各
軍
，
已
按
計
畫
到
達
戰
場
。
留
置
敵
後
的
第
四
、
第
二
十
、
第
五
十
八
等
軍
，

也
適
時
將
日
軍
後
方
聯
絡
線
切
斷
，
並
對
敵
尾
追
不
捨
，
此
際
我
軍
已
對
長
沙
日
軍
漸
漸
形
成
合
圍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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勢
，
經
數
晝
夜
之
圍
擊
，
同
時
我
第
三
、
第
五
、
第
六
各
戰
區
為
策
應
長
沙
作
戰
，
各
對
當
面
之
敵
發

動
猛
烈
攻
勢
，
其
中
尤
以
第
六
戰
區
的
反
攻
宜
昌
，
讓
日
軍
顧
慮
最
深
，
痛
苦
最
大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九
月
三
十
日
下
午
四
時
，
日
軍
於
占
領
長
沙
二
日
後
，
主
動
撤
離
，
突
圍
北
竄
。

國
軍
第
二
十
六
軍
於
長
樂
街
，
第
七
十
九
軍
於
伍
公
市
、
新
市
方
面
追
擊
敵
軍
；
第
四
軍
於
金
井
方

面
、
第
二
十
軍
於
麻
峰
嘴
方
面
、
第
九
十
九
軍
於
青
田
市
、
馬
鞍
鋪
方
面
分
別
對
敵
截
擊
；
同
時
令
第

七
十
二
軍
、
第
五
十
八
軍
向
楊
林
街
、
大
荊
街
方
面
行
超
越
追
擊
；
第
七
十
二
、
第
七
十
四
兩
軍
各
以

一
部
掃
蕩
戰
場
；
十
月
五
日
，
國
軍
追
擊
各
部
隊
渡
過
汨
羅
江
，
八
日
，
越
新
牆
河
，
並
以
第
四
、
第

二
十
、
第
五
十
八
、
第
七
十
二
等
軍
，
分
別
對
羊
樓
司
及
臨
越
各
地
區
之
敵
，
施
行
持
久
攻
擊
，
以
便

相
機
收
復
臨
湘
、
岳
陽
等
地
。

至
此
敵
我
雙
方
恢
復
了
會
戰
前
的
對
峙
狀
態
，
第
二
次
長
沙
會
戰
告
終
。
而
第
六
戰
區
為
解
長
沙

之
危
，
發
動
進
攻
宜
昌
戰
役
，
雖
於
民
國
三
十
年
十
月
八
日
一
度
攻
入
宜
昌
城
內
，
但
以
日
機
多
架
猛

烈
投
擲
毒
氣
彈
，
國
軍
傷
亡
甚
重
，
功
敗
垂
成
，
撤
離
宜
昌
市
，
但
達
成
確
保
長
沙
的
戰
略
目
的
。

日
本
孤
軍
深
入 

國
軍
後
退
決
戰

日
軍
鑑
於
第
一
次
長
沙
會
戰
失
敗
之
教
訓
，
此
次
集
中
兵
力
由
湘
北
直
趨
長
沙
，
一
面
進
攻
，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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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修
路
，
雖
穩
紮
穩
打
，
一
度
攻
入
長
沙
，
但
因
贛
北
、
鄂
南
日
軍
未
能
同
時
發
動
佯
攻
，
加
以
國
軍

以
圍
魏
救
趙
之
策
，
強
襲
宜
昌
，
我
江
浙
皖
鄂

(

江
蘇
省
、
浙
江
省
、
安
徽
省
、
湖
北
省

)

各
軍
又
先

後
向
當
面
之
日
軍
發
起
總
攻
，
使
日
軍
無
法
即
時
轉
用
兵
力
應
援
，
反
被
包
圍
於
撈
刀
河
地
區
，
加
以

懸
軍
孤
入
，
聯
絡
、
補
給
線
太
長
，
終
於
再
遭
敗
績
。

此
次
會
戰
國
軍
指
揮
官
第
九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薛
岳
，
以
「
後
退
決
戰
，
爭
取
外
翼
」
類
似
「
天
爐

戰
法
」
的
策
略
，
誘
敵
深
入
，
然
後
利
用
地
形
和
兵
力
優
勢
對
敵
進
行
圍
攻
，
在
此
戰
術
上
的
運
用
已

漸
趨
成
熟
。
日
軍
雖
然
一
度
攻
入
長
沙
城
區
，
但
卻
未
能
增
援
固
守
，
擴
大
戰
果
，
在
得
知
宜
昌
危
機

時
即
倉
促
撤
離
，
這
說
明
了
當
時
日
軍
戰
線
太
長
，
兵
力
不
足
的
窘
境
，
日
後
已
難
支
撐
對
華
發
動
大

規
模
全
面
占
領
的
戰
略
。

第
二
次
長
沙
會
戰
除
第
九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薛
岳
的
運
籌
帷
幄
，
終
使
日
軍
再
度
鎩
羽
而
歸
，
沮
喪

以
退
。
同
時
，
鄰
近
戰
區
的
協
同
配
合
，
各
自
攻
擊
當
面
日
軍
，
其
中
第
六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陳
誠
指
揮

部
隊
，
向
日
軍
占
領
的
宜
昌
發
動
奇
襲
，
終
使
日
軍
主
力
第
十
一
軍
被
迫
撤
離
長
沙
，
緊
急
北
返
，
回

防
宜
昌
，
有
效
發
揮
牽
制
日
軍
作
用
。
而
國
軍
趁
機
對
回
撤
日
軍
實
施
追
擊
、
側
擊
，
進
而
長
沙
得
以

再
傳
捷
報
，
這
對
國
際
上
的
宣
傳
與
國
內
民
心
士
氣
的
鼓
舞
，
更
是
取
得
了
重
大
的
收
穫
。


